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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谈判《1994 年国际热带  

  木材协定》后续协定会议  

第四期会议  

2006 年 1 月 16 日至 27 日，日内瓦  

 

拟订《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后续协定 

非正式核可的条文 

第 25、26、32、39、40、42、44、4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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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   务 

第  25 条  

本组织的项目活动  

 1.  成员和执行主任可提交项目前工作建议和项目建议，以利于实现本协定的

目标及理事会根据第 24 条所批准的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一项或多项优先工作领域的

目标。  

 2.  理事会应为核准的项目和项目前工作制订标准，尤其要顾及这些标准与本

协定目标之间的关联性、环境和社会影响、与国家森林方案和战略的关系、其成本

效益、技术和区域需要、避免工作重复劳动的必要性，以及吸取经验教训的必要性。 

 3.  理事会应为提交、评估、批准和优先考虑申请本组织资助的项目前工作和

项目确定时间表和程序，并且为项目前工作和项目的执行、监测和评价确定时间表

和程序。  

 4.  遇有资金的使用违反项目文件，或出现欺诈、浪费、渎职或管理不善的情

况，执行主任可停止发放本组织给项目前工作或项目的资金。执行主任应向理事会

下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供其审议。理事会应采取恰当行动。  

 5.  理事会可根据议定标准，确定某个成员或执行主任在某个项目周期内可提

交的项目和项目前工作的数量限额。理事会也可在接到执行主任的报告后采取适当

措施，包括暂停或终止对任何项目前工作或项目提供赞助。  

第  26 条  

委员会和附属机构  

 1.  兹设立本组织下列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对所有成员开放：  

(a) 林业委员会；  

(b) 经济、统计和市场委员会；  

(c) 再造林和森林管理委员会；和  

(d) 财务和管理委员会。  

 2.  理事会可酌情按照第 12 条以特别表决设立或解散委员会和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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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理事会应决定各委员会和其他附属机构的职能和工作范围。委员会和其他附属机

构应对理事会负责并在理事会领导下工作。 

第十章  其他事项  

第  32 条  

义务的解除  

 1.  凡由于本协定未明文规定的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或不可抗力的情况而有必

要时，如果理事会对一成员关于无法履行本协定中某项义务所作的解释感到满意，

可按照第 12 条以特别表决解除此项义务。  

 2.  理事会根据本条第 1 款解除一成员的义务时，应明确说明解除该成员此项

义务的条件、解除期限和同意解除义务的理由。  

第十一章  最后条款 

第  39 条  

加    入  

 1.  本协定对所有各国政府开放，由其按照理事会规定的条件加入，其中应包

括交存加入书的时限。理事会应将这些条件通报保存人。但对不能在加入条件所规

定时限内加入的政府，理事会可延长期限。  

 2.  加入应于加入书交存保存人时开始有效。  

第 40 条  

暂时适用的通知  

 有意批准、接受或核可本协定的签署国政府、或理事会已为其加入规定条件但

尚未能交存文书的政府，可在任何时候通知保存人，表示它将根据本国的法律和规

定在本协定根据第 41 条生效时，或如果本协定已经生效，在某一订明的日期，暂

时适用本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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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条  

修    正  

 1.  理事会可按照第 12 条以特别表决向成员建议对本协定的修正案。  

 2.  理事会应确定一个日期，成员应在该日期之前通知保存人它们接受修正案。 

 3.  修正案应在保存人从代表至少三分之二生产成员、占生产成员表决票至少

75%的成员，以及从代表至少三分之二消费成员、占消费成员表决票至少 75%的成

员收到接受通知后 90 日开始生效。  

 4.  在保存人通知理事会修正案生效的条件已经满足后，尽管本条第 2 款含有

关于理事会所确定日期的规定，一成员仍可通知保存人它接受修正案，但该通知须

在修正案生效之前提出。  

 5.  任何在修正案生效日之前未提出接受修正案通知的成员，自生效日起即停

止为本协定的缔约方，除非该成员向理事会证明，其无法及时提出接受通知是由于

难以完成宪法程序或体制程序，并且理事会决定延长该成员接受修正案的期限。该

成员在提出通知接受修正案之前不受修正案的约束。  

 6.  如在本条第 2 款规定的理事会确定的日期内修正案生效的条件未得到满

足，修正案应视为撤回。  

第  44 条  

除   名  

 如理事会认定任何成员不履行本协定规定的义务，并认定此种违反行为严重损

害本协定的运作，得按照第 12 条以特别表决将该成员由本协定除名。理事会应立

即将此一决定通知保存人。理事会作出决定 6 个月后，该成员即不再是本协定的缔

约方。  

第  46 条  

有效期、延长和终止  

 1.  本协定生效后在 10 年期内有效，除非理事会按照第 12 条以特别表决根据

本条规定延长、重新谈判或终止本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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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理事会可按照第 12 条以特别表决决定延长本协定，延长以 2 期为限，第一

期 5 年，第二期 3 年。  

 3.  如在本条第 1 款所述 10 年期届满前，或在本条第 2 款所述延长期届满前，

替代本协定的新协定已经商定但尚未确定生效或暂时生效，理事会可按照第 12 条

以特别表决延长本协定，直至新协定暂时生效或确定生效为止。  

 4.  如在本协定根据本条第 2 款或第 3 款延长的任何期间内，有一新协定商定

并生效，经延长的本协定应在新协定生效时终止。  

 5.  理事会可随时按照第 12 条以特别表决决定终止本协定，终止日期由理事会

确定。  

 6.  即使本协定终止，理事会应继续存在，期限不超过 18 个月，以进行包括清

算账目在内的本组织清理工作，并在不违反按照第 12 条以特别表决作出的有关决

定的前提下，在此期间具有从事清理工作所必需的权力和职能。  

 7.  理事会应将按照本条所作的任何决定通知保存人  

  

 

--  --  --  --  -- 


